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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7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2014-006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 55 号）（以下简

称“《监管指引第 4 号》”）和中国证监会黑龙江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

司及承诺相关方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黑证监上字[2014] 1 号）的有关要求，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中水务”）对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以下合称“公司及相关主体”）的承

诺履行情况进行了梳理，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截至 2013 年底，公司及相关主体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第 4 号》要

求的承诺，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二、截至目前，公司及相关主体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一）国中天津承诺事项 

1、承诺主体 

公司第一大股东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中天津”） 

2、承诺事项 

（1）国中天津所控制的企业今后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

国中水务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如国中天津或国中天津所控制的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国中水务主营业务

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国中天津将与国中水务进行协商，并承诺如

国中水务拟经营该业务，国中天津将通过合法程序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国中水务。 

（2）2013 年 1 月 14 日至 2013 年 2 月 25 日期间，国中天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1,000 万股。国中天津承诺，自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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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25 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继续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3、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主体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事项。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承诺事项 

1、承诺主体 

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融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华

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承诺事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3年 6月 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上述承诺主体承诺所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股份预计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上

市流通。 

3、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主体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事项。 

（三）天地人业绩承诺事项 

1、承诺主体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人”）的原

股东韩德民、韩立新、韩宇、韩子石、朱东柯、张静及北京首佳融通物流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合称“股权出售方”） 

2、承诺事项 

根据公司与股权出售方签订的《关于转让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0%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述股权出售方对天地人业绩承诺：2012 年度经营指标

为净利润不低于 6,500 万元，2013 年度经营指标为净利润不低于 7,800 万元。同

时，上述股权出售方将股权出售款中的 4,000 万元存放于公司、股权出售方和天

地人共同监管的资金账户中，每年的业绩激励奖金以 2,000 万元为限，用于业绩

承诺的保证和对天地人管理层的激励。 

3、承诺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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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上述承诺主体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